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发文字号：卫监发[1994]第 28号

颁布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法律效力：部门规章

颁布日期：1994-06-30生效日期：1994-06-30

第一章 总则

第 1.0.1 条 为加强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预防性卫生监督，保证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工作的质量，使工业企

业的建设达到卫生要求，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促进生产发展，特制定本规范。

第 1.0.2 条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续建及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等工业

企业建设项目（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卫生预评价。

第 1.0.3 条 卫生预评价是指卫生监督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卫生标准，对各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

全过程进行卫生学审查与评价。

第 1.0.4 条 卫生预评价的全过程包括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设计阶段

的卫生审查，施工过程中的卫生监督检查、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以及竣工验收中对卫生防护设施效果的监测

和评价。

第 1.0.5 条 各设计单位应严格按照本规范要求编写工业卫生篇章。

第 1.0.6 条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应严格按照本规范要求，对工业企业建设项目进行卫生预评价，保证建设项

目中的一切卫生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即工业卫生“三同时”），以使

之符合卫生学要求。

第二章 可行性研究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2.1.1 条 本规范涉及的工业企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4754－8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中划分的类型分类。

第 2.1.2 条 本规范可行性研究阶段卫生审查必须遵循城乡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方针，对工业、居住、文

教卫生、商业、仓储、运输等功能分区进行全面规划，防止或减轻工业污染因素对城乡的污染和危害，保

护居民健康。

第 2.1.3 条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必须设有工业卫生篇章。



第 2.1.4 条 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列入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第 2.1.5 条 工业企业与卫生防护设施有关的房屋建筑工程费用，应包括在建设项目建筑工程费用内。

第二节 厂址选择

第 2.2.1 条 根据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生产过程的卫生特征、有害因素危害状况，结合建设地点的规划与现状，

以及水文、地质、气象和人群健康状况等因素综合分析，依据我国现行的卫生、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及

土地利用等法规、标准进行工业企业选址。

第 2.2.2 条 厂址选择应防止工业粉尘、有害气体、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和物理因素等，对居民的生活、

学习、文体活动环境的污染，保护居民身体健康。

第 2.2.2.1 条 向大气排放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应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以保证居住区受

污染的机会最少。

第 2.2.2.2 条 产生有害气体、恶臭、烟、雾、粉尘以及噪声、振动、微波辐射等工业企业，不得在居住区

内和居住区边缘建厂。

第 2.2.2.3 条 属于第一、二类开放型同位素放射性工业企业不得设在市区内。

第 2.2.2.4 条 排放工业废水的工业企业不应在饮用水源上游建厂，防止工业废水的排放污染水源，保证下

游最近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地面水质卫生要求。

第 2.2.2.5 条 固体废弃物堆放和填埋场应避免选在废弃物易渗漏、扬散、流失的场所以及饮用水源的近旁，

防止污染水源和土壤。

第 2.2.3 条 工业企业和居住区之间应设置足够宽度的卫生防护距离，按国家标准 GB11654～11666及与

此相关的国家标准实施。

第 2.2.4 条 在同一工业区内布置不同卫生特征的工业企业时，应避免互相干扰。

第 2.2.5 条 食品工业和精密电子仪表工业应设在环境洁净，绿化条 件好，水源清洁的区域。

第三节 总平面布置

第 2.3.1 条 工业企业的生产区、生活区、居住区、生活饮用水源、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点、废渣堆放

场和废水处理场，以及各类卫生防护、辅助用室等工程用地，应兼顾其各自的功能同时规划，布置原则应

符合 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以及当地建设规划的要求。

第 2.3.1.1 条 生产区宜选在大气污染物本底浓度低和扩散条 件好的地段，散发有害物和产生有害因素的车

间，应位于相邻车间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第 2.3.1.2 条 生产区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工艺流程及各车间的生产特点，有害物质的毒性类别，有害因素的



特征，结合地形、风向等条 件，按生产性质及各车间的联系等因素分区合理布置。

第 2.3.1.3 条 产生高噪声的车间与低噪声的车间应分开布置，主要噪声源应布置在厂区的边缘地带，应远

离厂前区和生活区。

第 2.3.2 条 在布置产生剧毒物质、高温以及强放射性装置的车间时，同时考虑相应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救

援设施和设备的配套。

第四节 卫生防护设施

第 2.4.1 条 产生有害物质的生产过程和设备，应尽可能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加强密闭和隔离措施，避免

直接接触，采取远距离操作。

第 2.4.2 条 根据生产工艺和有害物质特性，采取防尘防毒局部通风和全面通风措施，控制有害物质的扩散，

使车间空气中尘毒浓度达到卫生标准。

第 2.4.3 条 从发生源经局部排气装置排出的有害物质必须通过净化设备处理后，才能排入大气，保证进入

大气的有害物质浓度不超过已颁布的各类废气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

第 2.4.4 条 车间的防高温、防寒、防湿的技术措施应按 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执行。采取

有效措施，保证作业地点温度、湿度符合规定的要求。

第 2.4.5 条 尽可能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工艺过程和设备代替强振动、高噪声工艺过程和设备，如不能满

足要求时，应采取消声、隔声、吸声、减振以及综合控制措施，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要求。

第 2.4.6 条 生产装置采用放射性同位素仪表时，在不影响仪器仪表性能的条 件下，宜采用辐射强度和能

量较低的放射性同位素作放射源，应密闭放置，并设安全标志。

第 2.4.7 条 车间的放射卫生防护以及其它各种物理因素的防护，应按 GB8702《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4702《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GB10437《作业场所超高频辐射卫生标准》、《微波辐射暂行卫生

标准》、GB10435《作业场所激光辐射卫生标准》等规定执行。

第 2.4.8 条 生活饮用水的水源选择、水源卫生防护及水质标准，应符合 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要求。

第 2.4.9 条 工业企业的固体废弃物，应采取综合利用措施，对有害固体废弃物必须进行处理和处置，消除

或控制其对人群健康的危害。

第三章 初步设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3.1.1 条 建设单位必须提供建设项目一般情况、设计说明书及图纸资料，其设计说明书中必须有工业卫

生篇章，篇章的主要内容为：



A.设计中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的卫生法规、标准、规范和规程。

B.建设项目的用途、生产性质、设计能力、使用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产品，工艺流程，生产设备机械化

或自动化程度。

c.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因素的种类、部位、存在的形态、主要的理化性质和毒性及危害的范围

和程度。

d.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危害因素所采用的建筑设计和劳动卫生防护措施及预期效果。但对于因工艺或设

备本身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或尚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要进行说明并采取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

e.根据生产特点和卫生级别、职工人数及构成，设置生活卫生设施，包括浴室、更衣室、休息室、女工卫

生室、厕所、医疗室和工业卫生室及其设备。

f.写明用于工业卫生防护措施的经费概算及占工程投资总额的比例。

g.存在问题。

第 3.1.2条 凡不经可行性研究阶段而直接进行初步设计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中须按第 2.2.1－2.2.4条 进

行厂址选择的卫生学预评价。

第 3.1.3 条 初步设计经卫生学预评价后，须由卫生监督部门签署卫生监督文书“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

书”（附录 D）。

第 3.1.4 条 建设项目中用于卫生防护设施及生活卫生设施的经费，必须在初步设计中编制专项概算，列入

建筑项目总概算内。

第二节 总平面布置

第 3.2.1 条 厂区总平面布置应作到功能分区明确。生产区应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厂前

区和生活区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将辅助生产区布置在二者之间。

第 3.2.2 条 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在满足主体工程需要的前提下，应将污染危害最大的设施布置在远离

非污染设施的地段，合理确定其余设施的相应位置，避免相互影响和污染。

第 3.2.3 条 生产区内应将热加工与冷加工车间分开，产尘的车间与产毒的车间分开布置，高噪声车间应布

置在远离生活区的厂区边缘。

第 3.2.4 条 产生职业危害因素的车间与其他车间和厂前区和生活区之间应设有一定的卫生防护绿化带。

第三节 厂房和设备布局

第 3.3.1 条 厂房建筑方位应保证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建筑物的间距一般不得小于相对两个

建筑物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

第 3.3.2 条 高温车间的纵轴应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相垂直，当受条 件限制时，其角度不得小于 45度。

第 3.3.3 条 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采取防止振动传播的措施，产生振动和噪声的车间墙体应加厚，隔音室

的天棚、墙体、门窗应符合隔声吸声要求。



第 3.3.4条 产生电离辐射的放射性工作场所应设在单独建筑物内或建筑物的一端，并要有足够的建筑面积，

按放射场所的有关规定布局。

第 3.3.5 条 在同一厂房内同时存在尘、毒、物理因素等多种职业危害因素时，应根据不同职业危害的种类

和程度分别布置，产生尘毒危害的设备应布置在车间的下风侧。

第 3.3.6 条 能布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源，尽可能地布置在车间外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不能布

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源和工业窑炉应布置在天窗下方或靠近车间下风侧的外墙侧窗附近。

第 3.3.7 条 采用局部排气罩的生产设备应布置在不产生干扰气流的位置，产生有害气体的各种工业用槽应

靠近车间的外墙。

第 3.3.8 条 产生振动、噪声、电离辐射或非电离辐射的设备应布置在车间的一端。

第 3.3.9 条 多层建筑的厂房内，产生振动、噪声的设备应布置在底层，而产生高温或有害气体的设备则应

布置在高层。

第四节 卫生防护设施

第 3.4.1 条 产生粉尘、毒物、物理因素及生物因素的生产设备必须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

第 3.4.2 条 使用和生产新化学物质，必须提供完整的工艺流程和毒理学资料，以及相应的卫生防护设施资

料。

第 3.4.3 条 局部机械排风系统各排气罩必须遵循设计原则，罩口风速的大小需保证将发生源产生的尘毒吸

入罩内。

第 3.4.4 条 通风排毒、通风除尘和空气调节设计必须遵循 GBJ19《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及相应

的防尘、毒技术规范和规程的要求。

第 3.4.5 条 通风系统的组成、管道材质、及其布置应合理，容易凝结蒸气和聚积粉尘的通风管道，几种物

质混合能引起爆炸、燃烧或形成更为有害的混合物、化合物的通风管道应设单独通风系统，不得相互连通。

第 3.4.6 条 产生粉尘、有毒物质或酸碱等强腐蚀性介质的车间，应有冲洗地面和墙壁的设施，地面应有坡

向排水系统的一定坡度。

第 3.4.7 条 产生噪声、振动的设备应有消声、吸声、隔声及隔振、减振措施，并根据噪声、振动的物理特

性合理设计，使其符合 GBJ87《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的要求。

第 3.4.8 条 产生高频、微波等非电离辐射的设备应有良好的接地线金属屏蔽。

第 3.4.9 条 设计中防高温和热辐射、防潮湿、防寒、防恶臭措施应按 GB50033《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及相应的规范执行。



第 3.4.10条 车间采光照明应分别按 GB50033《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和 GB50034《工业企业照明设

计标准》执行。

第 3.4.11条 设计中应有控制二次污染的措施，当使用循环风时，进风需经净化，进风中粉尘或有害物质

的浓度不得超过该物质最高容许浓度的 30%。

第 3.4.12条 在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物质或易挥发性物质且可能泄漏或积聚的地方，必须设置固

定式或便携式检测报警仪器和事故通风设施。

第 3.4.13条 所有的职业危害因素经防护控制后均须在初步设计说明书中提出定量的预期效果。

第五节 生活卫生设施

第 3.5.1 条 新建企业职工食堂、托幼机构、浴室、卫生医疗机构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要求。

第 3.5.2 条 新建企业根据生产性质应设置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及应急救援设施和必要的仪器设

备。

第 3.5.3 条 车间应设置饮水设施，并应设置更衣室、休息室、厕所、女工卫生室，按车间卫生级别要求设

置淋浴间。

第 3.5.4 条 改建、扩建、续建项目中的生活卫生设施必须按 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

实施。

第四章 施工设计与施工过程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4.1.1 条 必须严格依照初步设计中的卫生要求与技术措施，进行施工设计。

第 4.1.2 条 施工设计卫生预评价审查内容为总平面图、建筑、给排水、采暖通风空调及其它卫生防护设施

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系统图。

第 4.1.3 条 卫生监督机构应将初步设计的评价意见填写在施工设计卫生学评价书中。

第二节 总平面布置

第 4.2.1 条 反映工业企业建筑群体场地水平的总平面图应包括总平面布置的建（构）筑物现状，拟建建筑

物位置、道路、卫生防护间距、绿化等内容，必须满足卫生预评价要求。

第 4.2.2 条 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分区内容应按照厂前区内设置行政办公用房、生活福利用房；生产区内布

置生产车间和辅助用房。



第 4.2.3 条 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应保持各车间的相对位置不互相影响，应把产生粉尘、有害气体、烟雾的

车间布置在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车间与车间之间的建筑间距应按照《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的相关条 款执行。

第三节 厂房设计和设备布局

第 4.3.1 条 以自然通风为主的厂房，车间天窗设计应满足卫生要求：阻力系数小，通风量大，便于开启，

适应季度调节，天窗排气口的面积应略大于进风窗口及进风门的面积之和，热加工厂房应设置天窗档风板，

厂房侧窗下缘距地面不应高于 1.2米。

第 4.3.2 条 车间操作台面的自然照度系数应不低于 1.5％，建筑采光系数应为 1∶6.

第 4.3.3 条 厂房车间照明的设计应依据 GB50034《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选定照明标准，选择光源，

确定照明方式，并依据照度计算设计灯具数量，容量及布置。

车间内发热设备应设计安装在车间下风侧天窗下方的部位，把操作岗位设计在热源上风向。

高温作业车间的选位与布置，其设计应按车间的长轴与夏季主导风向垂直，夏季主导风向与高温作业车间

长轴的夹角不应小于 45°。

第 4.3.4 条 寒冷地区的车间外墙、屋顶及多层厂房中各层楼板等围护结构，应有良好的保温性能，防止冬

季室内出现结露现象，炎热地区热加工车间则应注意隔热要求和有良好的自然通风。

第 4.3.5 条 有毒作业车间的墙面、地面、柱子和天花板的表面应采用不吸收毒物的材料装修，加设保护层，

方便清洗，防止有毒物质吸附；粉尘作业车间的地面应平整，不易积灰，便于清扫冲洗。

第 4.3.6 条 噪声和振动的控制在声源控制的基础上，对厂房的设计和设备的布局需采取降噪和减振措施。

第 4.3.6.1 条 噪声与振动较大的生产设备应安装在单层厂房或多层厂房的底层；对振动辐度大、功率大的

设备应设计隔振基础。

第 4.3.6.2 条 在工艺上允许远距离控制且噪声与振动较大的设备应设计隔室集中操作，将噪声源与操作人

员隔开。

第 4.3.6.3 条 噪声强度超过 GBJ87《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的厂房，其内墙、顶棚应设计安装吸声

层。

第四节防毒设施施工设计

第 4.4.1 条 在同一车间布置散发不同有害物质的生产作业时，应把毒性大的与毒性小的作业岗位分开，并

应把有害物质发生源布置在操作岗位的下风侧。在多层建筑内设置散发有害物质的生产作业时，散发有害

物质的作业应置于多层建筑物的上层。

第 4.4.2条 贮存和计量有害物质的容器和反应过程中散发有毒有害气体设备上的尾气应引入有害气体回收

净化处理设备，经净化达到排放标准后排放，如直接排入大气，应引至屋顶以上 3米高处放空，若邻近建



筑物高于本车间时，应加高排放口。

第 4.4.3 条 车间全面通风换气量的设计，应按 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第 34条 的规定执行。

第 4.4.4 条 可能突然产生大量有害气体或剧毒气体或窒息性气体或有爆炸危险气体的作业场所，应设计事

故通风设施，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8 次／时。

第 4.4.5 条 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车间不宜利用循环风。采用热风采暖和空气调节的车间，其新风口应设置

在空气清洁区，新鲜空气的补充量应达到 30立方米／小时。人的标准规定。

第 4.4.6 条 厂房内的设备和管道必须采取有效的密封措施，防止物料跑、冒、滴、漏，杜绝无组织排放。

第五节防尘设施施工设计

第 4.5.1 条 依据车间扬尘作业点的位置、数量，设计相应的除尘设施，对移动的扬尘作业，应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移动式轻便吸尘设备。

第 4.5.2 条 车间内产生粉尘危害的生产设备应尽可能密闭化或设隔离操作室，最大限度减少操作工人接触

粉尘的时间。

第 4.5.3 条 粉尘作业车间应设置有效的通风除尘系统，对粉尘发生源应设计适宜的局部吸尘装置，经除尘

器净化处理达标后排放。

第 4.5.4 条 扬尘点局部吸尘罩的设计应符合卫生要求，其设计原则为位置适宜，罩型正确，风量适中，有

足够的控制风速，确保达到高捕集效率。

第 4.5.5 条 输送含尘气体的管道设计应与地面成适度夹角，如必须设置水平管道时，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清

扫孔，以利清除积尘，防止管道堵塞。

第 4.5.6 条 按照粉尘类别不同，通风除尘管道内应保证达到最低经济流速，为便于除尘系统的测试，设计

中应在除尘器及风机的前后设测试孔，测试孔的位置应选在气流稳定的管段处。

第六节生活卫生设施

第 4.6.1 条 生活卫生用房的设计应依据 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设计。

第 4.6.2 条 生活卫生用房的配置应按照卫生特征分级定位，应与产生有害物质或有特殊要求的车间隔开，

应尽量布置在生产工人相对集中的地方。

第 4.6.3 条 生活卫生用房应有良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

第 4.6.4 条 生活卫生用房的设计按照卫生特征分级确定，其平面设计应包括浴室、更衣室（内设外、内衣



存放柜和工作服存放柜），缓冲通道、女工卫生室、厕所，对特殊工种应设除尘、消毒或烘干室。

第七节施工过程

第 4.7.1 条 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预防性卫生监督，应依据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的长短，卫生防护设施施工情

况具体确定。

第 4.7.2条 施工阶段预防性卫生监督的主要任务是以初步设计中的卫生审查要求和施工设计的图纸和资料

为依据，掌握施工中卫生防护设施的落实情况。

第 4.7.3 条 施工中凡涉及卫生防护，卫生布局等需要变更时，应由设计部门提出，经卫生监督部门复审，

同意后以复审结论的书面形式通知建设单位。

第五章 竣工验收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 5.1.1 条 企业在建设项目全工艺试生产正常状态下，在验收前两个月，必须向卫生监督机构提出验收的

申请。

第 5.1.2 条 企业应按《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业卫生监测评价申请书》（附录 E）的内容和要求认真填写，

并向卫生监督部门提交指定的图纸和资料。

第 5.1.3 条 卫生监督机构到现场进行卫生学调查、职业危害因素的测试和评价。

第 5.1.4 条 卫生监督机构出具《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附录 F）。

第 5.1.5 条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学预评价费用，应在前期工作费项目中列支。

第二节现场调查

第 5.2.1 条 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企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业卫生监测评价申请书》后，应在一个月内到

现场进行卫生学调查。

第 5.2.2 条 生产过程的卫生学调查包括了解生产工艺的全过程和确定生产中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

第 5.2.2.1 条 化学因素（有毒物质，生产性粉尘）：原料、半成品、中间产物、产品和废弃物的名称、生

产和使用数量、理化特性、工人接触方式和接触时间。

第 5.2.2.2 条 物理因素：高温、噪声、振动、照度、电离辐射、非电离辐射等。

第 5.2.2.3 条 生物因素：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致病病原体。

第 5.2.3 条 生产环境卫生学调查：调查生产环境状况，车间通风，采光照明，除尘排毒通风系统，噪声及



其它物理因素防护，高温作业防护和车间微小气候状况，以及相邻车间的影响，卫生辅助设施的配置是否

符合卫生标准。

第 5.2.4 条 调查建设项目是否严格按 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进行施工，是否落实各阶

段设计审查时提出的卫生学预评价意见。

第 5.2.5 条 测试点设置原则应根据职业危害因素特征和操作部位而定。

第 5.2.5.1 条 化学因素的测试点设置原则见附录 A.

第 5.2.5.2 条 物理因素的测试点设置原则见附录 B.

第 5.2.5.3 条 生物因素的测试点设置原则，以动物的毛皮和羽绒为原料的加工业，在可能染菌的工序和部

位进行采样检验。

第 5.2.5.4 条 在确定测试点的同时应绘制职业危害因素测试点平面分布图，格式见附录 G.

第三节现场测试

第 5.3.1 条 测试条 件：按设计时满负荷生产状况。

测试频率：按照劳动卫生学要求，连续采样测定三天、每日上、下午各一次。

每次同一点不同时间内测定，采取样品不得少于三个，测试结果取其算术平均值。

第 5.3.2 条 测试方法：粉尘测定方法按 GB5748《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的规定执行，毒物测定

方法按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主编的《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

法》第三版标准方法以及有关噪声、局部振动、微波、激光、电离和电磁辐射等国家标准所规定的监测方

法执行。暂无标准方法的，可参照国外方法，但必须加以说明。

第 5.3.3 条 职业危害因素测定记录：尘毒作业测定记录、噪声测定记录、其它物理因素测定记录；职业危

害因素测定结果报告，格式详见附录 H、I、K、L.

第四节竣工验收标准

第 5.4.1 条 评价标准分为：合格，基本合格，限期治理，不合格四级。其评价指标见附录 C.

第 5.4.2 条 评价依据：计算各种职业危害因素的每个测试点浓度（或强度）的平均值，粉尘浓度的测试数

据计算几何平均数，毒物浓度计算算术平均数或几何平均数（其测试数据如为正态分布则计算算术平均数，

如为偏态分布计算几何平均数，噪声的测试数据不求平均数）对Ⅰ级和Ⅱ级危害物质要注明最高值和最低

值，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为合格，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为不合格。

第 5.4.3 条 依据现场卫生学调查和测试数据做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卫生学评价，并填写《建设项目竣工卫

生验收认可书》（附录 F），同时将调查和测试小结以及存在问题附于认可书后。

第六章 附则



附录 AAAA化学因素的测试点设置原则

A.1 作业场所有毒物质测试点的选择原则

A.1.1 测试点应设在有代表性的工人接毒地点，尽可能靠近工人，但不影响工人的正常操作，且应避免生

产过程中待测物质直接飞溅入收集器内。

A.1.2 选择的测试点必须包括空气中有毒物质浓度最高、工人接触时间最长的作业点，并引作为重点测试

点。

A.1.3 在测试点上设置的收集器应在工人的呼吸带，一般情况为距地面 1.5 米。

A.2 作业场所测尘点的选择原则

A.2.1 测尘点应设在有代表性的工人接尘地点。

A.2.2 测尘位置应选择在接尘人员经常活动的范围内，且粉尘分布较均匀处的呼吸带，有气流影响时，一

般应选择在作业地点的下风侧或回风侧，移动式产尘点的采样位置，应位于生产活动中有代表性的地点，

或将采样器架设于移动设置上。

附录 BBBB 物理因素的测试点设置原则

B.1 车间内噪声测试点选择原则

B.1.1 若车间内各处 A 声级差别不大（小于 3分贝）则只需在车间内选择 1－3个测点。

B.1.2 若车间内各处声级波动较大（大于 3分贝）则需按声级大小，将车间分成若干区域，任意两个区域

的声级差应大于或等于 3 分贝，每个区域内的声级波动必须小于 3 分贝，每个区域取 1－3 个测点。这些

区域必须包括所有工人为观察或管理生产过程而经常工作、活动的地点和范围。

B.1.3 测量时，应将传声器放置在操作人员的耳朵位置（人离开）。

B.2 高温作业环境气象条件的测试点选择原则

B.2.1 测定要选择在作业人员的操作地点，经常停留地点及临时休息处。

B.2.2 测定高度为立位作业 1.5米高；坐位作业 1.1 米高。

B.2.3 定向热辐射强度在作业人员操作位置上相当于作业人员头部、胸部和大腿部三个不同高度水平测

定。

B.3 微波辐射测试点的选择原则

B.3.1 为测得有代表性的作业人员所受辐射强度，必须在各操作岗位分别予以测定，一般应以头和胸部为

代表。

B.3.2 当操作中某些部位可能受更强辐射时，就应予以加测。如需眼观察波导口或天线向下腹部辐射时，

应分别加测眼部或下腹部。

B.3.3 当需要探索其主要辐射源，了解设备泄漏情况时，可紧靠设备测试，其所测值仅供防护时参考。

B.4 超高频辐射测试点的选择原则

B.4.1 工作地点场强测量时，应分别测量操作点的头、胸、腹各部位。

B.4.2 对设备泄漏场强测量时，可将仪器天线探头置于距设备 5cm处测量，其所测数值仅供防护时参考。

附录 CCCC 卫生预评价指标



C.1 测试项目达标率及超标率

当建设项目（车间、工段、工部）为单项职业及环境危害因素作用时，可采用单项指数作为卫生预评价达

标或超标指标。

C.1.1 单项指数

Ci

Pi＝－－

Si

Pi——某测试点单项指数；

Ci——某测试点实测数据平均值；

Si——某测试项目卫生标准。

除生产性粉尘、有毒物质外，其余职业、环境危害因素按各自属性，依卫生标准计算 Pi值。Pi≤1即表示该

测试点达标；Pi>1即表示该测试点超标。

C.1.2 测试项目单项指数

∑Pi

Pi＝－－－

n

∑Pi——所有测试点的单项指数之和；

n——测试点总数。

C.1.3 单项指数达标率

测试点达标数

D＝－－－－－－－－×100%

测试点总数

D≥90%为合格（其中必须包含剧毒物质）。

C.1.4 单项指数超标率

测试点未达标数

Ep＝－－－－－－－×100%

测试点总数

C.2 测试项目综合评价指标

当建设项目（车间、工段、工部）有数项职业及环境危害因素对操作人员同时作用时，采用综合指数作为

卫生预评价指数。

C.2.1 综合指数

－－－－－－－－－－－－－－－

I＝√（Pi）max·∑（Pi）／N

I——综合指数；

（Pi）max——最大单项指数（各 Pi值中的最大值）；

∑（Pi）——各测试项目单项指数之和；

N——同时作用的监测项目数。

C.2.2 综合卫生预评价级别

－－－－－－－－－－－－－－－－－－－－－－－－－－－－－－－－－－

综合指数 I 评价分级 综合卫生预评价标准

－－－－－－－－－－－－－－－－－－－－－－－－－－－－－－－－－－

≤1.0 Ⅰ 合 格

1～1.2 Ⅱ 基本合格



1.2～1.5 Ⅲ 限期治理

>1.5 Ⅳ 不合格

－－－－－－－－－－－－－－－－－－－－－－－－－－－－－－－－－－

C.2.3 综合指数超标率

评价分级为Ⅲ＋Ⅳ级的总数

EI ＝－－－－－－－－－－－－×100%

监测项目总数

EI ——可按建设项目车间、工段、工部分别统计，得出建设项目的综合指数超标率。

附录 DDDD 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监督文书

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

编号＿＿＿＿＿

№·Y－02 卫 审字（ ）第 号

－－－－－－－－－－－－－－－－－－－－－－－－－－－－－－－－－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工程地址：＿＿＿＿＿＿＿＿＿＿＿＿＿＿＿＿＿＿＿＿＿＿＿＿＿＿＿

－－－－－－－－－－－－－－－－－－－－－－－－－－－－－－－－－

审查结论：

（公章）

年 月 日

－－－－－－－－－－－－－－－－－－－－－－－－－－－－－－－－－

本书一式两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交申请单位

附录 EEEE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业卫生监测评价申请书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章）：

企业负责人签字：

申请日期：

－－－－－－－－－－－－－－－－－－－－－－－－－－－－－－ ｜工程概况（立项时间、

批文、建设时间、完成时间、试生产时 ｜

｜间等）： ｜

｜ ｜

｜ ｜

｜ ｜

｜ ｜

｜－－－－－－－－－－－－－－－－－－－－－－－－－－－－｜

｜ ｜

｜主要产品名称： 产量： 吨／年 ｜



｜ ｜

｜－－－－－－－－－－－－－－－－－－－－－－－－－－－－｜

｜建设项目名称： ｜

｜设计单位： ｜

｜施工单位： ｜

｜总投资： 万元 建筑面积： 平方米 ｜

｜性质：新建 改建 扩建 续建 技术改造 ｜

｜经济类型：全民 集体 乡（镇） 三资（独资 合资 合作）｜

｜ 个体 ｜

｜－－－－－－－－－－－－－－－－－－－－－－－－－－－－｜

｜ 原料名称 ｜产 量｜ 原料名称 ｜ 使 用 量 ｜

｜ ｜ ｜ ｜ ｜

｜ ｜（吨／年）｜ ｜ （吨／年） ｜

｜ ｜ ｜ ｜ ｜

｜ ｜ ｜ ｜ ｜

｜ ｜ ｜ ｜ ｜

－－－－－－－－－－－－－－－－－－－－－－－－－－－－－－

－－－－－－－－－－－－－－－－－－－－－－－－－－－－－－

｜ 新原料、新产品毒性资料（急性毒性，慢性毒性，三致毒性 ｜

｜ 等）： ｜

｜ ｜

｜ ｜

｜ ｜

｜ ｜

｜－－－－－－－－－－－－－－－－－－－－－－－－－－－－｜

｜ ｜ ２ ｜

｜抢救人员数 ｜更衣室 ｍ 人数｜

｜ ｜ ２ ｜

｜工业卫生人员数 ｜浴室 ｍ 人数｜

｜ ２ ｜ ｜

｜抢救室面积 ｍ ｜厕所 蹲位 人数｜

｜ ｜ ２ ｜

｜主要抢救器材设备： ｜休息室 ｍ 人数｜

－－－－－－－－－－－－－－－－－－－－－－－－－－－－－－

－－－－－－－－－－－－－－－－－－－－－－－－－－－－－－

｜ 生产工艺流程简图（注明产生职业危害因素的部位） ｜

｜ ｜

｜ ｜

｜ ｜

｜ ｜

｜ ｜

｜ ｜

｜ ｜

－－－－－－－－－－－－－－－－－－－－－－－－－－－－－－



工作联系人： 电话： 厂休日：

附录 FFFF 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监督文书

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

编号＿＿＿＿＿

№·Y-03 卫 审字（ ）第 号

－－－－－－－－－－－－－－－－－－－－－－－－－－－－－－－－－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

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文号：＿＿＿＿＿＿＿＿＿＿＿＿＿＿＿＿＿＿＿＿

工程地址：＿＿＿＿＿＿＿＿＿＿＿＿＿＿＿＿＿＿＿＿＿＿＿＿＿＿＿

验收结论：

（公章）

年 月 日

－－－－－－－－－－－－－－－－－－－－－－－－－－－－－－－－－

本书一式两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交被验收单位



附录 GGGG 职业危害因素测试点分布平面示意图

－－－－－－－－－－－－－－－－－－－－－－－－－－－－－－－－－－－

｜编 号｜ 测试点名称 ｜职业危害因素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绘图人 ｜ ｜备注 ｜

｜车 间｜ ｜－－－－｜ ｜（图例） ｜

｜ ｜ ｜绘图日期｜ ｜ ｜

－－－－－－－－－－－－－－－－－－－－－－－－－－－－－－－－－－－



附录 HHHH 尘毒作业测定记录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

测定｜车间｜测定｜尘毒｜样品｜采样流量｜采样时间 ｜采样体积 ｜ 浓度

｜ ｜ ｜ ｜ ｜（L／min） （min） ｜（L） ｜ ｜

日期｜名称 ｜地点｜名称 ｜编号 ｜ ｜（mg／m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气象条件：大气压 MPa 温度： ℃ 校正系数

测定单位： 测定人： 审核人：



附录 IIII 噪声测记录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

－－｜测定｜车 间｜ ｜ ｜ ｜ 测定结

果 ｜｜ ｜ ｜测定地点 ｜编 号｜ 频谱特

征 ｜ ｜｜日期｜名

称｜ ｜ ｜ ｜ ｄＢ（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KKKK 其它物理因素测定记录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

｜测 定｜车 间｜ 测 定 点 ｜ 测定项目 ｜样 品｜测 定｜

｜时 间｜名 称｜ 名 称 ｜ 名 称 ｜编 号｜结 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样人： 测定人： 审核人：



附录 LLLL 职业危害因素测定结果报告

＿＿＿＿＿＿＿＿厂（矿） 编号＿＿＿＿

－－－－－－－－－－－－－－－－－－－－－－－－－－－－－－－－－－－－

｜测 定｜职业危害｜车｜工｜测定地点｜ 测 定 结 果｜国家卫｜ ｜

｜ ｜ ｜ ｜ ｜ ｜－－－－－－－－｜ ｜备注｜

｜日 期｜因素名称｜间｜种｜ 名称 ｜均值｜最高｜最低｜生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测定单位： 测定人： 审核人：

附录 MMMM 本规范用词说明

M.1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M.1.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M.1.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

采用“不应”或“不得”。

M.1.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M.1.4 表示一般情况下均应这样作，但硬性规定又有困难，采用“应尽可能”或
“应尽量”。



M.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
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附录 NNNN 本规范引用标准

1. GB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2. GB 11654～11666 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3. TJ36-79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4. GB 8702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5. GB 4702 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6. GB 10437 作业场所超高频辐射卫生标准

7. GB 10435 作业场所激光辐射卫生标准

8.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9. GBJ 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10.GB 50033 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

11.GB 50034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12.GBJ 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13.GB 5748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14.GB 10436 作业场所微波辐射卫生标准

15.GB 10434 作业场所局部振动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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